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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程序简要流程图和图解 

 1. 附件二的目的,是为委员会的科学和技术准则提供一个简化的大纲,并以

图解说明所涉及的程序 它的用意不是引入任何新的资料,也不是对准则第 1 至

第 9 章所载的详细说明作出任何新的解释 遇到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请读者自己

查阅各章中的有关部分 如果在这个简化程序中,本附件与准则有任何看来互相

矛盾之处,应以准则为准  

 2. 一个沿海国按照公约第七十六条划定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整个程序,见

总流程图(图二.1)和五个亚流程图(图二.2–––图二.6) 这些亚流程图比较详细地

展示了总流程图中以黑体字显示的下列五个程序  

 一  划定从基线起 200海里的界限(第七十六条第 1款)  

 二  确定大陆坡脚  

  (a) 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第七十六条第 4款)  

  (b) 不适用一般规则的相反证明(第七十六条第 4款(b)项)  

 三  适用公式  

  (a) 沉积厚度(第七十六条第 4款(a)项(1)目)  

  (b) 离大陆坡脚 60海里(第七十六条第 4款(a)项(2)目)  

 四  确定海底高地和(或)洋脊之上的界限(第七十六条第 3 款和第 6

款)  

 五  适用限制条件  

  (a) 从基线量起 350海里(第七十六条第 5款,前一规定)  

  (b) 2500米等深线加 100海里(第七十六条第 5款,后一规定)  

 3. 关于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200 或 350 海里的距离标准的适用,沿

海国可参照准则第 3章中所说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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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图二.7 说明如何适用按照第七十六条所规定的标准来划定大陆架外部

界限的各种公式和限制条件  

插图一览表 

 图二.1. 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总流程图  

 图二.2. 显示如何确定大陆坡脚的亚流程图  

 图二.3. 显示如何适用距离公式和限制条件的亚流程图  

 图二.4. 显示如何确定沉积厚度至少等于离大陆坡脚最短距离 1%各定点的

亚 

   流程图  

 图二.5. 显示如何确定 2 500米等深线和确定离该等深线 100海里的界线的

亚 

   流程图  

 图二.6. 显示如何解决第七十六条第 3 款和第 6 款所引起的与海床上高起

来部 

   分(包括海底高地和洋脊)有关的问题的亚流程图  

 图二.7. 适用各种公式和限制条件来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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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最后文件 中与大陆架问题直接有关的部分摘录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六部分 

大陆架 

第七十六条 

大陆架的定义 

 1.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

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

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  

 2. 沿海国的架不应扩展到第 4至第 6款所规定的界限以外  

 3. 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陆架 陆坡和陆基的海

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  

 4. (a) 为本公约的目的,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

里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边的外缘: 

 按照第 7 款,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

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百分之一;或 

 按照第 7 款,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六十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

定界线  

 (b) 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

点  

 5. 组成按照第 4 款(a)项(1)和(2)目划定的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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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定点,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二

千五百公尺深度各点的二千五百公尺等深线一百海里  

 6. 虽有第 5 款的规定,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

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 本款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

的海台 海隆 海峰 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  

 7. 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应连接以

经纬度座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六十海里的若干直线,划定其大陆架

的外部界限  

 8.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情报应由沿海

国提交根据附件二在公平地区代表制基础上成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委员会

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在这些建议的基

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确定性和拘束力  

 9. 沿海国应将永久标明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有关情报,包括大地基

准点,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秘书长应将这些情报妥为公布  

 10. 本条的规定不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划定的问题  

第七十七条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 

 1. 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

利  

 2. 第 1 款所指的权利是专属性的,即: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

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  

 3.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

告  

 4. 本部分所指的自然资源包括海床和底土的矿物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以及

属于定居种的生物,即在可捕捞阶段海床上或海床下不能移动或其躯体须与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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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底土保持接触才能移动的生物  

 

第七十八条 

上覆水域和上空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 

 1.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影响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  

 2. 沿海国对大陆架权利的行使,绝不得对航行和本公约规定的其他国家的

其他权利和自由有所侵害,或造成不当的干扰  

第七十九条 

大陆架上的海底电缆和管道 

 1. 所有国家按照本条的规定都有在大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

利  

 2. 沿海国除为了勘探大陆架,开发自然资源和防止 减少和控制管道造成

的污染有权采取合理措施外,对于铺设或维持这种海底电缆或管道不得加以阻

碍  

 3. 在大陆架上铺设这种管道,其路线的划定须经沿海国同意  

 4. 本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影响沿海国对进入其领土或领海的电缆或管道订

立条件的权利,也不影响沿海国对因勘探其大陆架或开发其资源或经营在其管辖

下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而建造或使用的电缆和管道的管辖权  

 5.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时,各国应适当顾及已经铺设的电缆和管道 特别

是,修理现有电缆或管道的可能性不应受妨碍  

第八十条 

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第六十条比照适用于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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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条 

大陆架上的钻探 

 沿海国有授权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架上进行钻探的专属权利  

第八十二条 

对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的 

开发应缴的费用和实物 

 1. 沿海国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上的非生

物资源的开发,应缴付费用或实物  

 2. 在某一矿址进行第一个五年生产以后,对该矿址的全部生产应每年缴付

费用和实物 第六年缴付费用或实物的比率应为矿址产值或产量的百分之一

此后该比率每年缯加百分之一,至第十二年为止,其后比率应保持为百分之七

产品不包括供开发用途的资源  

 3. 某一发展中国家如果是其大陆架上所生产的某种矿物资源的纯输入者,

对该种矿物资源免缴这种费用或实物  

 4. 费用或实物应通过管理局缴纳 管理局应根据公平分享的标准将其分

配给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特别是其中最不发

达的国家和内陆国的利益和需要  

第八十三条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 

 1. 海岸相向或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2. 有关国家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应诉诸第十五部分所规定

的程序  

 3. 在达成第 1 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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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

达成 这种安排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  

 4. 如果有关国家间存在现行有效的协定,关于划定大陆架界线的问题,应

按照该协定的规定加以决定  

第八十四条 

海图和地理座标表 

 1. 在本部分的限制下,大陆架外部界限和按照第八十三条划定的分界线,

应在足以确定这些线的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尺的海图上标出 在适当情形下,

可以用列出各点的地理座标并注明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这种外部界线或分界

线  

 2. 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座标表妥为公布,并应将各该海图或座标表

的一份副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如为标明大陆架外部界线的海图或座标,也交

存于管理局秘书长  

第八十五条 

开凿隧道 

 本部分不妨害沿海国开凿隧道以开发底土的权利,不论底土上水域的深度如

何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附件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第一条 

 按照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应依本附件以下各条成立一个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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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委员会应由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委员应是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或水文

学方面的专家,由本公约缔约国从其国民中选出,选举时应妥为顾及确保公平地

区代表制的必要,委员应以个人身分任职  

 2. 初次选举应尽快举行,无论如何应在本公约生效之日后十八个月内举

行 联合国秘书长应在每次选举之日前至少三个月发信给各缔约国,邀请它们在

进行适当的区域协商后于三个月内提出候选人 秘书长应依字母次序编制所有

候选人的名单,并将名单提交所有缔约国  

 3. 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由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缔约国会议举行 在

该次会议上,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人数,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

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候选人应当选为委员会委员 从每一地理区域应至少选

出三名委员  

 4. 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连选可连任  

 5. 提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缔约国应承担该委员在执行委员会职务期间

的费用 有关沿海国应承担为提供本附件第三条第 1 款(b)项所指的咨询意见而

引起的费用 委员会秘书处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供  

第三条 

 1. 委员会的职务应为: 

 (a) 审议沿海国提出的关于扩展到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资料

和其他材料,并按照第七十六条和一九八Ψ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通过的谅解声明提出建议; 

 (b) 经有关沿海国请求,在编制(a)项所述资料时,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

见  

 2. 委员会可在认为必要和有用的范围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 国际水文学组织及其他主管国际组织合作,以求交换可能有助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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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执行职务的科学和技术情报  

第四条 

 拟按照第七十六条划定其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沿海国,应将这种

界限的详情连同支持这种界限的科学和技术资料,尽早提交委员会,而且无论如

何应于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十年内提出 沿海国应同时提出曾向其提供科学和

技术咨询意见的委员会内任何委员的姓名  

第五条 

 除委员会另有决定外,委员会应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执行职务,小

组委员会委员应以平衡方式予以任命,同时考虑到沿海国提出的每一划界案的具

体因素 为已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国民的委员会委员,或曾提供关于划界的科学

和技术咨询意见以协助该国的委员会委员,不得成为处理该案的小组委员会委员,

但应有权以委员身分参与委员会处理该案的程序 向委员会提出划界案的沿海

国可派代表参与有关的程序,但无表决权  

第六条 

 1. 小组委员会应将其建议提交委员会  

 2. 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应由委员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委员三分之二多数

核准  

 3. 委员会的建议应以书面递交提出划界案的沿海国和联合国秘书长  

第七条 

 沿海国应依第七十六条第 8 款的规定并按照适当国家程序划定大陆架的外部界

限  

第八条 

 在沿海国不同意委员会建议的情形下,沿海国应于合理期间内向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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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的或新的划界案  

第九条 

 委员会的行动不应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划定界限的事项  

 

3.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  

附件二. 关于使用一种特定方法划定大陆边外缘的谅解声明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考虑到在下列情形下,一国大陆边的特殊特征:(1) 200 公尺等深线所在处的

平均距离不超过 20海里;(2) 大陆边沉积岩的大部分位于大陆基之下; 

 考虑到公约第七十六条适用于该国大陆边对该国所将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因

为沿着按照该条第 4 款(a) 项(1)和(2)目所许可的最大距离划定的作为大陆边

整个外缘的线上的沉积岩,其厚度的算术平均数将不少于 3.5 公里;而且将有一

半以上的大陆边被其排除在外; 

 认识到虽有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这种国家可以连接各定点划出长度不超过 60

海里的直线的方法,划定其大陆边外缘,各定点以经纬度标明,而且各点上的沉积

岩厚度不少于 1公里, 

 一国如应用本声明上一段所述方法划定其大陆边处缘,则一个邻国也可以利

用这个方法划定其地质特征相同的大陆边外缘,如果该邻国具有这种特征的大陆

边外缘是沿着按照第七十六条第 4 款(a) 项(1)(2)目所许可的最大距离划定的

线,而在该线上的沉积岩厚度的算术平均数不少于 3.5公里, 

 会议请依据本公约附件二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其就有关孟加拉湾南

部国家大陆边外缘的划定问题提出建议时以本声明的规定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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